
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紀錄(簡要版)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(星期五)下午 2 時開始

地 點：校總區第 1 行政大樓第 1 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人 數：委員總數 35 人，應出席 35 人，出席 28 人，請假 7 人。

出 席：(略)

請 假：(略)

列 席：(略)

主 席：陳良基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賴耀明  

壹、報告事項︰ 

一、本校聘下列先生為兼任教師：

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 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備  註

1. 新聘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傅凱瑄 兼任講師 1030801-1040731

2. 新聘 理學院心理學系 吳治勳
兼任助理教

授
1040201-1040731

3. 新聘
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植物醫

學碩士學位學程
葉信宏 兼任副教授 1040201-1040731

4. 新聘
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植物病

理與微生物學系
曾顯雄 兼任教授 1040201-1040731

5. 新聘
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學

系
張帆人 兼任教授 1040201-1040731

6. 改聘 共同教育中心共同教育組 簡士捷 兼任副教授 1030801-1040731

7. 改聘 共同教育中心共同教育組 謝宏達 兼任教授 1030801-1040731

8. 新聘
共同教育中心統計碩士學

位學程
余清祥 兼任教授 1040201-1040731

9. 新聘 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賴建信

兼任助理教

授級專業技

術人員

1040201-1040731

10. 新聘 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李承龍
兼任助理教

授
1040201-1040731

11. 新聘 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蔡志偉 兼任副教授 1040801-1050131

12. 新聘 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陳明進 兼任教授 1040201-1040731

13. 新聘 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彭昭芬 兼任教授級

專業技術人

1040801-10501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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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
14. 新聘
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

工業衛生研究所
羅崇義

兼任教授級

專業技術人

員

1040201-1040731

15. 新聘
生命科學院分子與細胞生

物學研究所
蔡懷楨 兼任教授 1040201-1040731

16. 新聘 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張重昭 兼任教授 1040201-1040731

二、本校聘下列先生為特聘講座：

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 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備  註

1. 新聘
生物技術研究中心生物技

術研究中心

竹 安 邦

夫

特聘講座教

授
1030801-1060731

2. 新聘 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 王德威
白先勇人文

講座
1040201-1040731

3. 新聘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曾永義
特聘研究講

座
1040801-1050131

4. 續聘
電機資訊學院電子工程學

研究所
胡正明

特聘研究講

座
1030801-1060731

5. 續聘
電機資訊學院電子工程學

研究所
施敏

特聘研究講

座
1030801-1060731

6. 續聘
電機資訊學院電子工程學

研究所
劉炯朗

特聘研究講

座
1040101-1061231

7. 新聘
工學院高分子科學與工程

學研究所

柿 本 雅

明

特聘講座教

授
1040201-1070131

8. 續聘 理學院地質科學系
太 田 陽

子

特聘講座教

授
1040101-1061231

三、原聘法律學院法律系孔家希客座助理研究員(前經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次教評會通過)，因故改聘

為客座助理教授案，業提第 2837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。

四、社會科學院社會系吳嘉苓副教授於 103 學年度升等為教授，原支副教授年功薪 710 元，升等後

得晉支教授年功薪 740 元，業經系院考核同意，並提第 2831 次行政會議報告。

五、文學院外文系、歷史系、哲學系、戲劇系、華教學位學程之優良學術期刊等級名錄修正案及翻

譯學位學程優良期刊等級名錄草案業經 103 年 11 月 5 日文學院第 139 次教評會討論通過，依程

序提會報告後上網公告，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外文系：

1.Transnational Literature，新增為一級期刊。

2.Journal of War and Culture Studies，新增為一級期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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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Translation Quarterly，新增為一級期刊。

4.Taiwan Journal of TESOL，新增為二級期刊。

5.《世界文學》「研究論文」部分，新增為二級期刊。

(二)歷史系：增列第 6 條：「六、提教師評鑑時，翻譯學術書籍或論文且已出版者可從第二級起算。

書評發表於第一級和第二級期刊，經教評初審委員會認定者，可列入第三級加分項目，但不可

列為基本分項目。」

(三)哲學系：

1.「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辦理教師評審暨評估優良學術期刊等級名錄」修正為「國立臺灣大學哲

學系辦理教師評審暨評鑑優良學術期刊等級名錄」

2.修正「揭諦學刊」出版者及地址。

3.修正「華梵人文學報」地址。

4.修正「正觀」地址。5.第三級期刊文字修正為：「其餘經公開徵稿並有審稿制度而不在第一、

二級之列，且經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的學術期刊。」

(四)戲劇系：

1.第 1 點第 1 款刪除：「（90 分），每多一篇加 40 分」。

2.第 1 點第 2 款第 1 目修正為：「單篇出版論文：報校核備之一級優良期刊論文…均視同 A 級 60

分，…二級優良期刊論文，視同 B 級 50 分，…其他期刊論文，有審查制度者，視同 C 級 40

分，每多一篇加 5 分。…註（2）：欲列為 C 級之期刊論文，須提供審查意見證明。」，並刪

除第 2 目。

3.第 1 點第 3 款刪除「（90 分），每多一本加 40 分」，並將 A 級皆修正為 60 分。第 1 點第 4 款

修正 B 級為 50 分。

4.第 1 點第 5 款第 2 目修正為「…以其中篇章改寫之論文得列入。…視同 A 級 60 分。」第 3 目修

正為「經審查出版之大學以上戲劇專業教科書，視同 A 級 60 分，每多一篇加 20 分。」

5.第 2 點第 1 款增列第 4 目：「4. 其他個案由本系系教評會做專業認定。」，並將其第 2 款第 3

目刪除。

6.第 2 點至第 5 點其第 2 款皆修正 A 級為 60 分，B 級為 50 分；其第 1 目第 3 次皆修正為「該演

出之製作單位為國內曾獲文化部「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劃」補助之藝文團體。」

7.第 3 點第 1 款增列第 3 目：「3. 其他個案由本系系教評會做專業認定。」，並將其第 2 款第 3

目刪除。

8.第 4 點第 1 款增列第 4 目：「4. 其他個案由本系系教評會做專業認定。」，並將其第 2 款第 3

目刪除。

9.第 5 點第 1 款增列第 3 目：「3. 其他個案由本系系教評會做專業認定。」，並將其第 2 款第 3

目刪除。

(五)華教學位學程：

1.「華語文教學研究」擬改列為一級期刊。

2.擬新增「Discourse & Society」、「Discourse Processes」、「Discourse Studies」、「Journal of

Pragmatics 」 、 「 Language & Communication 」 、 「 Language in  Society 」 、 「 Language

Sciences 」 、「 Pragmatics: 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prA 」 、「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

Social Interaction」、「Studies in Language」、「Text&Talk」為一級期刊。

3.擬新增「中國語文」為二級期刊。

(六)翻譯學位學程「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優良期刊等級名錄」草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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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摘錄臺北經濟日報講義 2014十一月號：教育斷鏈 經濟發展難輪轉__除了論文，我們的大學產出

了什麼？(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)。

七、本校聘下列先生為客座教師：

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 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備  註

1. 新聘 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陳維曾
客座助理教

授
1040515-1040630

八、管理學院會計系王全三副教授，擬申請帶職帶薪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赴美

國哈佛大學研究案，業簽奉核定。

九、社會科學院經濟系陳釗而助理教授，擬申請帶職帶薪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

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修案，業簽奉核定。

十、文學院中文系徐聖心教授原奉核准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留職停薪赴日本東

京大學講學，因獲科技部 104 年度(第 53屆)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赴國外短期研究，擬縮短講學

期間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業簽奉核定。

十一、生命科學院生科系王雅筠助理教授擬申請自 104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延長育嬰

留職停薪案，業簽奉核定。

十二、工學院○教授依本校「特聘教授設置暨特聘加給給與實施要點」第 2 點第 1 項第 6款資格條

件，申請聘任為第 6款特聘教授，經提第 2838 次行政會議討論未通過。

貳、討論事項︰

一、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專任教師，提請審議。

編號 聘別 學院系科所別 姓   名 聘任職別 聘期起迄 審查結果

1. 新聘
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食品科

技研究所
陳宏彰 助理教授 1040201-1040731 審議通過

2. 新聘
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環

境系統工程學系
范致豪 副教授 1040201-1040731 審議通過

3. 新聘

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獸醫專

業學院分子暨比較病理生

物學研究所

張惠雯 助理教授 1040201-1040731 審議通過

4. 新聘 文學院歷史學系 梁元禎 副教授 1040201-1040731 審議通過

參、臨時動議︰(無)

肆、散會(下午 3 時 40 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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